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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职业道德准则

第一条 坚持党的领导
全体成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确保公益事业发展方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高度一致。

第二条目的与适用
为规范成员职业行为，保障服务对象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章程》，制定本职业道德准则。全体成员须以 "奉献、诚信、专业、公正" 为核心，恪守职业操守，维护公益公信力，推动事业可持续发展。

第三条 坚守公益初心
严禁利用协会资源谋取私利，不得因个人利益偏离 "传递温情，奉献爱心" 宗旨。






第四条 确保信息透明
重大项目须公示进展及成果，健全项目档案管理，确保服务真实完整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五条 严守隐私保护
严禁泄露服务对象个人信息及隐私；服务终止后仍须履行保密责任，杜绝信息滥用。

第六条 践行平等服务
平等对待所有服务对象，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；充分尊重其自主选择权、文化习俗及人格尊严。

第七条 提升专业能力
积极参与专业培训，严格执行服务流程与安全规范，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。

第八条 弘扬公益精神
积极传播慈善文化，引导公众参与；链接资源服务社会，履行社会责任。




第九条 监督机制
协会设立监督渠道，定期开展职业道德培训；对违规行为视情节予以提醒、警告、暂停服务或除名；涉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。

第十条 违规处理
对违反本准则的行为，视情节给予提醒谈话、书面警告、暂停服务资格或取消成员身份；涉及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《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章程》制定，内容若与法律法规、章程冲突，以法律法规及章程为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负责解释、修订及监督执行，日常管理工作由协会指定职能部门具体落实。


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  
2023年6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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